
　国家能源局关于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

　优化电力业务许可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能源局，有关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各派出机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

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关电力企业：

　　为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充分发挥电力业务许可制度在落实国家产业政策、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维护电力市场秩

序、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作用，现就优化电力业务许可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简化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管理

（一）继续实施电力业务许可豁免政策

　　以下发电项目不纳入电力业务许可管理范围：

1.经能源主管部门以备案（核准）等方式明确的分布式发电项目；

2.单站装机容量6MW（不含）以下的小水电站；

3.项目装机容量6MW（不含）以下的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含垃圾发电）、海洋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4.项目装机容量6MW（不含）以下的余热余压余气发电、煤矿瓦斯发电等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5.并网运行的非燃煤自备电站，以及所发电量全部自用不上网交易的自备电站。

　　相关企业经营上述发电业务不要求取得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已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的，由国家能源局各派出机构公示注

销，公示期不少于30日。公示期满且无异议的，办理注销手续。各派出机构要通过电网企业、调度机构、交易机构等多种渠道积

极联系有关发电企业，做好政策宣传工作。

（二）简化部分发电企业许可申请要求

　　除本通知规定豁免许可的情形外，经营以下发电业务的企业，简化发电类电力业务许可申请要求：

1.总装机容量50MW及以下的小水电；

2.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含垃圾发电）、海洋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3.余热余压余气发电、煤矿瓦斯发电等资源综合利用发电。

　　具体简化内容如下：

　　主要负责人方面，企业安全负责人、生产运行负责人、技术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允许一人兼任多项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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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资料方面，不再要求提供年度财务报告、财务状况审计报告，提供资产负债表即可。

　二、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严把许可准入关

（一）明确发电项目许可要求

　　除豁免情形外，发电项目应当在完成启动试运工作后3个月内（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应当在并网后6个月内）取得电力业务许

可证。在此规定时限之前，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签订《并网调度协议》《购售电合同》可暂不提供电力业务许可证。发电企业取

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后，应将有关许可内容及时告知相关电网企业及调度机构。超过规定时限仍未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的，有关机

组不得继续发电上网。

（二）优化风电、光伏发电项目许可准入监管

　　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应当严格按照规定时限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分批投产的风电或光伏发电项目，可分批申请许可。企业

应提供机组通过启动验收的证明材料或质量监督机构出具的《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并网通知书》作为发电设施具备发电运行能力的

证明材料。

　　对未按要求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的风电、光伏发电企业，派出机构要依法予以处理。对不执行相关要求，不配合监管工作的

相关电网企业，给予通报批评，拒不整改的，依法予以处理。

（三）做好煤电机组市场退出，促进淘汰落后产能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一步淘汰煤电落后产能 促进煤电行业优化升级的意

见》（发改能源〔2019〕431号）精神，对于列入淘汰关停计划的煤电机组（应急备用电源除外），派出机构应按照各省（区、

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落后煤电机组关停方案和年度关停计划明确的时限，督促企业办理许可证变更或注销手续。经地方能源主管

部门确认已实际关停的项目，按规定变更或注销电力业务许可证。煤电应急备用电源关停后应及时变更或注销电力业务许可证。

　　关停机组发电权转让不需要保留电力业务许可。

　　三、规范许可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一）调整供电类电力业务许可证申请条件

　　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27号），将电力业务许可证（供电类）申请

条件中“具有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供电营业区”调整为“具有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供（配）电区域划分意见或企业间自主达成

的供（配）电区域划分协议”。

（二）规范增量配电业务许可管理

　　在供电企业持有的电力业务许可证（供电类）副本“供电营业区覆盖范围”中统一标注“不含已许可的增量配电业务配电区

域”。各派出机构应当在本通知印发后及时组织供电企业集中办理许可证信息标注工作。

　　持有电力业务许可证的增量配电业务项目业主依法享有所辖配电区域配电网投资建设及经营管理的权利。原供电企业应当按

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增量配电业务配电区域划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发改能源规〔2018〕424

号）要求，妥善处置存量资产和用户，不得在已许可的增量配电区域内发展新用户。

　　派出机构向增量配电业务项目业主作出的许可决定应同时抄送原供电企业。

（三）加强输、供（配）电企业许可事中事后监管

　　持有电力业务许可证的输、供（配）电企业应当严格履行持证企业义务，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定期自查、申请许可变更。输电

企业主网架输电设施投入运营、终止运营的，应于每年二季度集中向所在地派出机构申请办理上一年度此类许可事项变更。供

（配）电企业供（配）电设施投入运营、终止运营的，不列入许可事项变更，按照登记事项变更管理。供（配）电企业应于每年

二季度集中向所在地派出机构报送主要设施、设备变化情况并办理变更手续。供（配）电企业供（配）电区域发生变化的，应及

时申请许可事项变更。

　　各派出机构要落实“一网通办”要求，企业自查、变更等业务全部实现网上办理，做到办理事项、办理流程和办理结果公

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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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派出机构应按照国家关于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要求，依法组织实施持证企业信用监管，与“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相结合，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不断提升信用监管效能。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国家能源局关于明确电力业务许可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资质〔2014〕151号）、《国家

能源局综合司关于落实电力业务许可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综资质〔2014〕426号）同时废止。

国家能源局

2020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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